






 

(二)課程評鑑規劃：訂定「學校課程評鑑實施計畫」參考範例如附件。 

備註： 

1. 本計畫需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。 

2. 為逐步落實意義驅動的課程評鑑運作機制，114 學年度起本縣學校應依據課程發展委員會

檢核校內課程落實情形，擇定國語文、英語文或數學其中一領域，並依據「屏東縣 OO 國

民中學/OO 國民小學學校課程評鑑實施計畫」進行課程設計、課程實施與課程效果等評鑑

層面之實施計畫(例 OO 國小 114 學年度擇定國語文領域實施，故 114 學年度課程計畫需上

傳已填寫完畢之「附件 1部定課程設計引導表格（領域用）」，與附件 2至 9的空白表件，

附件 2至 9表件另於 115 學年度課程計畫依據評鑑結果撰寫後上傳。 

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